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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3816

证券简称：顾家家居 公告编号：

2020-072

债券代码：

113518

债券简称：顾家转债

转股代码：

191518

转股简称：顾家转股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

部分股票提前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顾家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顾家集团” ）持有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

“本公司” ）296,574,600股股票，占本公司总股本的49.09%。 本次股票解除质押后，顾家集团累计质

押股票170,374,240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数的57.45%，占公司总股本的28.20%。

●顾家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本公司422,516,617股股票，占本公司总股本的69.94%。 本

次顾家集团部分股票解除质押后，累计质押股票258,854,240股，占顾家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共同持

有公司股数的61.26%，占本公司总股本的42.85%。

一、上市公司部分股份解除质押

公司于2020年7月22日收到顾家集团通知，顾家集团部分股票提前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1、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顾家集团

本次解质股份 2,300,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0.78%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38%

解质时间 2020年7月21日

持股数量 296,574,600股

持股比例 49.09%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170,374,240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57.45%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8.20%

2、截至本公告日，本次顾家集团解除质押的股份不存在用于后续质押的计划。 如有变动，顾家集

团将根据后续质押情况及时履行告知义务，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顾家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

本次解除质

押前累计质

押数量（股）

本次解除质

押后累计质

押数量（股）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股）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股）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股）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股）

顾家集团

296,574,

600

49.09

172,674,

240

170,374,

240

57.45 28.20 0 0 0 0

TB� Home�

Limited

122,304,

365

20.24 88,480,000 88,480,000 72.34 14.65 0 0 0 0

宁波梅山保税

港区顾家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3,637,652 0.60 0 0 0 0 0 0 0 0

合计

422,516,

617

69.94

261,154,

240

258,854,

240

61.26 42.85 0 0 0 0

特此公告。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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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7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东宁路599-1顾家大厦一楼会议中心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85,200,28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9.1355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提

议召开，并由公司董事长顾江生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3人，其中冯晓女士、何美云女士因公出差未能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其中褚礼军先生、陈君先生因公出差未能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陈邦灯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并相应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5,198,281 99.9995 2,000 0.0005 0 0.0000

(二)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2/3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邓亚军、胡俊杰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

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7月23日

证券代码：

000525

证券简称：红太阳 公告编号：

2020－084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和变更提案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7月22日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7月22日上午9:15-9:25，9:

30-11:30和下午1:00-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7月22日上午9:15至下午3:00

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南京市高淳经济开发区古檀大道18号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杨春华女士（公司董事长杨寿海先生因公务在外出差原因不能

参加和主持本次股东大会，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委托公司副董事长杨春华女士参加和主持本

次股东大会）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1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18,143,445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580,772,873股的37.5609%。 其中，参与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12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5,249,75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80,772,873股的0.9039%。 具体如下：

（1）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13,356,245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580,772,873股的36.7366%；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4,787,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80,772,873

股的0.8243%。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江苏圣典律师事务所指派吴庭祥律师、胡

廷虎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对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

大会通知中已列明的所有提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217,977,34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39%；反对16,5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6%；弃权149,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083,65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6.8360%； 反对16,5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43%；弃权149,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497%。

2、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218,027,94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1%；反对16,0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3%；弃权99,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134,25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7.7999%； 反对16,0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48%；弃权99,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53%。

3、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217,514,79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18%；反对479,051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96%； 弃权149,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8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621,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8.0251%； 反对479,05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252%；弃权149,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497%。

4、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217,514,79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18%；反对479,051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96%； 弃权149,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8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621,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8.0251%； 反对479,05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252%；弃权149,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497%。

5、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17,977,34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39%；反对16,5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6%；弃权149,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083,65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6.8360%； 反对16,5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43%；弃权149,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497%。

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17,977,34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39%；反对16,5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6%；弃权149,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083,65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6.8360%； 反对16,5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43%；弃权149,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497%。

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17,977,34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39%；反对16,0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3%；弃权150,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083,65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6.8360%； 反对16,0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48%；弃权150,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592%。

8、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2019年度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17,977,34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39%；反对16,5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6%；弃权149,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083,65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6.8360%； 反对16,5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43%；弃权149,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497%。

9、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0-2022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17,977,84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41%；反对16,0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3%；弃权149,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084,15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6.8456%； 反对16,0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48%；弃权149,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497%。

10、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重庆中邦科技有限公司未完成2019年度业绩承诺情况说明及调整有关

业绩承诺和补偿事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083,65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360%；反对139,1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496%；弃权27,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4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083,65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6.8360%； 反对139,1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496%；弃权27,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43%。

本提案涉及关联事项，公司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1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与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互保事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083,65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360%；反对16,5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43%；弃权149,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49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083,65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6.8360%； 反对16,5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43%；弃权149,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497%。

本提案涉及关联事项，公司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1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与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互保事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083,65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360%；反对16,5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43%；弃权149,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49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083,65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6.8360%； 反对16,5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43%；弃权149,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497%。

本提案涉及关联事项，公司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1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同意红太阳实业拟受让洲际工业所持国羲租赁25%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056,15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3122%；反对166,6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735%；弃权27,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4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056,15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6.3122%； 反对166,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735%；弃权27,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43%。

本提案涉及关联事项，公司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14、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084,15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456%；反对16,0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48%；弃权149,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49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084,15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6.8456%； 反对16,0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48%；弃权149,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497%。

本提案涉及关联事项，公司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江苏圣典律师事务所吴庭祥律师、 胡廷虎律师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提案提交程序及表决程序等

相关事项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江苏圣典律师事务所关于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7月23日

证券代码：

000525

证券简称：红太阳 公告编号：

2020－085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持股

5%

以上股东、实

际控制人所持公司股份新增司法冻结

和轮候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7月22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系统查询的数据获悉，公司控股股东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一农集团” ）、

持股5%以上股东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太阳集团” ）、实际控制人杨寿海先生持有的公

司股份新增司法和轮候冻结。 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本次新增司法冻结和轮候冻结的基本情况

1、新增司法冻结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涉及股

份数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起始日 到期日 冻结执行人

杨寿海 是 4376973 53.79% 0.75%

2020/7/

21

2023/7/

20

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2、新增轮候冻结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涉及股

份数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起始日 到期日 轮候冻结执行人

南一农集团 是 259604031 97.52% 44.70%

2020/7/

21

2023/7/

20

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红太阳集团 否 6000000 12.91% 1.03%

2020/7/

21

2023/7/

20

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杨寿海 是 3759481 46.21% 0.65%

2020/7/

21

2023/7/

20

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注：经了解，本次新增司法冻结和轮候冻结系南一农集团全资子公司南京红太阳新能源有限公司

与中民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所致，南一农集团、红太阳集团、杨寿海先生为

该笔融资租赁业务的保证人。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的情况

截至2020年7月21日，南一农集团、红太阳集团、杨寿海先生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累计被司法冻结及

轮候冻结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司法冻结 轮候冻结

累计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累计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南一农集团 266204031 45.84% 259604031 97.52% 44.70% 1382212213 519.23% 238.00%

红太阳集团 46459663 8.00% 6000000 12.91% 1.03% 6350000 13.67% 1.09%

杨寿海 8136454 1.40% 8136454 100.00% 1.40% 3759481 46.21% 0.65%

注：截至2020年7月21日，南一农集团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6600000股，通过

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259604031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266204031股；红太阳集团通过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40459663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6000000股，合计持有公

司股票46459663股；杨寿海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0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

司股票8136454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8136454股。

三、风险提示和相关说明

1、本次股东股份新增司法冻结和轮候冻结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影响。

2、截至目前，南一农集团、红太阳集团、杨寿海先生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冻结暂不会导致公司的

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目前南一农集团、红太阳集团、杨寿海先生与质权人、债权人等相关方积极沟

通，尽力避免或降低不利影响，力争早日妥善解决相关问题，但若不能达成一致，南一农集团、红太阳

集团、杨寿海先生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可能会被动减持或司法处置，则可能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

变更。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3、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股东的股份数量及股份状态的变动情况，并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4、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

险。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 《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证券轮候冻结数据

表》、《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名单》、《董监高每日

持股变化明细》和《董监高每日持股变化名单》。

特此公告。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7月23日

证券代码：

000088

证券简称：盐田港 公告编号：

2020-22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于2020年7月22日上午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

会议于2020年7月21日以书面文件、电子邮件方式送达了会议通知及文件。 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亲自

出席董事9名。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

规定，现将会议审议通过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合资成立襄阳新港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向盐田港港航发展（湖北）有限公司注资人民币1960万元，注资资金用于盐

田港港航发展（湖北）有限公司与襄阳交通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合资成立襄阳新港有限责任公司，

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2800万元，其中盐田港港航发展（湖北）有限公司现金出资人民币1960万

元，持股70%。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合资成立襄

阳新港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告（2020-23）》。

特此公告。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23日

证券代码：

000088

证券简称：盐田港 公告编号：

2020-23

关于合资成立襄阳新港有限责任公司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投资概述

1、基本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盐田港港航发展（湖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盐田港港航” ）拟与

襄阳交通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襄阳交投” ）合资成立襄阳新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合资公司” ），双方股权比例为70%和30%，注册资本人民币2800万元，其中盐田港港航以自有资

金现金出资人民币1960万元。 合资公司将经营小河港区一期码头，同时开展唐白河港前期工作。 合资

公司未来通过整合和新建港口泊位，统筹运营襄阳市辖区内的公共货运码头。

2、 公司于2020年7月22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合资成立襄阳新港有限责

任公司的议案。 该事项无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3、该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公司控股子公司介绍

为响应国家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进一步加强公司对长江流域投资项目管控，提升综合竞争力，

公司于2020年1月投资成立了盐田港港航发展（湖北）有限公司（原暂定名盐田港长江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作为长江流域港口和临港产业投资主体，履行投资和统筹职能。 相关合作方不是失信责任主

体。

三、投资的基本情况

襄阳港是湖北省现有重要港口，并拟提升为全国内河主要港口。 襄阳港定位为服务湖北省西北部

以及河南、陕西等邻省地区，是长江中游航运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汉江生态经济带与长江经

济带沟通畅联的纽带，是汉江港口与长江港口联动发展的枢纽港。 襄阳港规划以公共码头为主，将形

成“一港双核五港区”的总体格局，其中小河港区、唐白河港区为襄阳港核心港区，是未来服务襄阳市

以及周边地区大宗货物运输和集装箱运输的重要物流集散中心。

小河港区位于襄阳市宜城市汉江干线航道上，共规划生产性货运泊位18个，岸线长度约2505米；

后方陆域纵深500-1000米，陆域面积135.86万平方米，建成后通过能力将达到1510万吨。 小河港一期

项目在建4个1000吨级泊位，批复总概算为31423.73万元。

唐白河港区位于襄阳市高新区，规划多用途泊位11个，岸线长度1055m，规划通过能力为550万

吨，其中最大集装箱通过能力55万TEU。

四、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盐田港股份与襄阳市政府签署的 《襄阳港全面合作协议》， 双方开展港航物流领域全面合

作，目标将襄阳港建设成为具有卓越运营能力和先进管理体系的汉江流域航运中心，投资襄阳港有利

于通过改善襄阳市物流运输结构，降低综合物流成本，为襄阳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水运支持。 同时，投

资襄阳港项目可抢抓战略机遇，主动布局汉江流域核心港点，通过主导并统筹运营襄阳港，实现汉江-

长江联动发展，并与黄石新港形成协同效应，为盐田港完善长江中游港口战略布局打下坚实基础。

本项目存在的风险主要是：汉江航道升级改造工程正在推进，短期内市场培育有一定风险，市场

变化对本项目收益影响较大。

本项目对于贯彻落实盐田港“走出去” 战略，抢抓“长江经济带” 重大发展机遇，提高内河港口区

域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未来，盐田港将持续围绕“以产业发展与资本增值为目标，致力成为具有品牌

影响力的港口投资运营综合服务商” 的战略愿景，引领汉江流域水运格局优化，助推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共享区域经济发展成果，为盐田港实施长江港口战略联动打下坚实基础。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23日

证券代码：

000597

证券简称：东北制药 公告编号：

2020-094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公司股份计划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

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东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北制药” 、“上市公司” 或“公司” ）于2020年7月22

日收到了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东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非公司控股股东、非实际控制人）出具的

《东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减持计划进展情况说明》。截至2020年7月20日，该减持计划实施时间已

过半，东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累计减持28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087%。

2.公司2019年度权益分派事项在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减持期间实施完毕。根据减

持计划内容，原减持计划的减持股份数量、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20年3月30日披露了《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

以上股东拟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公告编号：2020-039）。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东北制药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非公司控股股东、非实际控制人）计划自减持计划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

6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减持其持有的不超过500万股公司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0.5512%。

根据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在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减持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

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股份数量、价格将相应进行调整。

公司2019年度权益分派事项在此期间实施完毕， 公司总股本由907,048,130股变更为1,351,

501,713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的持股数量发生

变动，东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减持计划的股份数量和价格随之相应调整。

2020年7月22日，公司收到《东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减持计划进展情况说明》，截至2020年7

月20日，东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该减持计划期间已累计减持公司股份28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约为0.2087%），该减持计划实施时间已过半，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现将调整后的减持计划及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调整后的减持计划

1.调整原因：公司在减持计划期间实施完毕2019年度权益分派事项，总股本由907,048,130股变

更为1,351,501,713股

2.减持原因：股东自身经营需求

3.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的股份

4.减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

5.减持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合计减持数量不超过745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

0.5512%

6.减持期间：2020年4月21日至2020年10月20日

7.减持价格：股份转让的底价为每股5.03元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

截至2020年7月20日，本次减持计划的时间已过半，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

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

在减持时间区间内，大股东、董监高在减持数量过半或减持时间过半时，应当披露减持进展情况，具体

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

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减持股数（万

股）

减持比例

（%）

占总股本

占本减持计划总

数

东北制

药集团

有限责

任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2020.07.09 5.61 90 0.0666 12.0805

集中竞价交易 2020.07.10 5.69 10 0.0074 1.3423

集中竞价交易 2020.07.13 5.71 100 0.0740 13.4228

集中竞价交易 2020.07.14 5.83 23 0.0170 3.0872

集中竞价交易 2020.07.15 5.89 59 0.0437 7.9195

合计 5.73 282 0.2087 37.8523

2.减持股份来源及累计减持情况：

东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持股份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的股份及因公司以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所取得的股份，东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2012年6月5日披露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根据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该次权益变动获得国务院国资委审核批准并实施完毕后，东北制药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持有东北制药股票75,016,813股，占东北制药当时总股本的22.47%。 受非公开发行股票

及二级市场减持综合影响，前述《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后至今东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比例下降6.56%。

东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之一致行动人沈阳盛京金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所持股份为2018年认

购的东北制药2017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目前股份性质为有限售条件股份，截至目前累计减持比例为

0%。

（二）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

（股）

占总股本比例

（%）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

东北制药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无限售条件股份 217,910,335 16.12 215,090,335 15.91

注：上表中相关数据按照公司2019年度权益分派事项调整后数据计算。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东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减持计划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

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亦不存在违反股东相关承诺的情况。

2.截至本公告日，减持股份与预披露的减持意向、承诺及减持计划一致，实际减持数量未超过计划

减持股份数量，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3.东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

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4.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减持计划事宜的进展情况，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东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东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减持计划进展情况说明》。

特此公告。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23日

证券代码：

000617

证券简称：中油资本 公告编号：

2020-028

中国石油集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中国石油集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于近日收到董事张少峰先生

的书面辞职报告，张少峰先生因工作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职务，辞职后不在公司

及下属子公司担任其他任何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少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张少峰先生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

作，张少峰先生的辞职函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将按照法定程序尽快完成董事的补

选工作。

公司及董事会对张少峰先生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中国石油集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22日

A

股代码：

601166 A

股简称：兴业银行 编号：临

2020-022

优先股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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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012

、

360032

优先股简称：兴业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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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获得

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近日收到 《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兴业银行发行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的批复》（银保监复

﹝2020﹞464号），同意公司发行不超过300亿元人民币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按照有关规定计

入其他一级资本。

上述事项尚需获得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公司将积极推进相关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23日

证券代码：

000605

证券简称：渤海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53

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近日，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连云港市赣榆区柘汪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

“柘汪镇政府” ）签订了《项目投资合同书》，公司将成立项目公司投资建设30万吨/年危险废弃物资

源化再利用项目，主要处理连云港市工业危险废物，同时兼顾江苏其他地区危险废物综合处置。 近日，

公司出资设立该项目的项目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名称：渤海宏铄（连云港）清洁技术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15000万元

3、成立日期：2020年07月22日

4、法定代表人：王超

5、住所：连云港市赣榆区柘汪镇东林子村连云港大道北侧

6、营业期限：长期

7、经营范围：危险废物经营；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环境

保护专用设备制造；环保咨询服务；大气环境污染防治服务；大气污染治理；固体废物治理；土壤污染

治理与修复服务。

8、股东情况：公司认缴出资7950万元，占股比例53%，宇城智远环境科技（徐州）有限责任公司认

缴出资7050万元，占股比例47%。

二、投资的目的与意义

本次对外投资主要为开拓公司固废处理业务，强化公司产业链相关业务的协同发展，可为公司提

供新的利润增长点，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

特此公告。

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22日

证券代码：

600282

证券简称：南钢股份 编号：临

2020

—

078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限制行权期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的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26号〕）、《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权激励计

划股票期权自主行权相关事项的通知》、《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

案）》、《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证登上海分公司” ）关于股票期权自主行权的相关规定，结合南京钢铁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半年度报告的披露计划，现对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限制行权

时间公告如下：

一、公司2017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有效日期为2020年6月11日至2021年4月13

日。

二、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有效日期为2019年11月23日至2020年11月

22日。

三、本次限制行权的期间为2020年7月27日至2020年8月25日，在此期间全部激励对象将限制行

权。

四、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向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限制行权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601788

股票简称：光大证券 公告编号：临

2020-077

H

股代码：

6178 H

股简称：光大证券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第五期短期融资券（债券

通）兑付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23日成功发行2020年度第五期短

期融资券（债券通），发行总额为人民币20亿元，票面利率为1.36%，期限为90天，兑付日期为2020

年7月22日。

2020年7月22日，公司完成兑付本期短期融资券本息共计人民币 2,006,706,849.32元。

特此公告。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23日

证券代码：

600421

证券简称：

ST

仰帆 公告编号：

2020-021

湖北仰帆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办公场所迁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北仰帆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近日迁至新办公地址，现将新办公地址及联系方式公告如下：

办公地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山大道355号光谷新世界中心T1座2909室

联系电话/传真：027-87654767

邮政编码：430074

特此公告。

湖北仰帆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23日


